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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動式音訊電話系統的

電腦電話系統報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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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背景資料  

1.1 2004 年立法會選舉於  2004 年 9 月 12 日舉行。當日選

舉事務處需匯報從  501 個投票站收集的每小時累積選民投票

人數。為了進行這項工作，該處採用了互動式音訊電話系統

的電腦電話系統 (“電腦報數系統＂ )。 

1.2 可惜的是，透過電腦報數系統進行匯報的過程出現了

嚴重故障，以致有些投票站所匯報的投票人數並不完整，而

延誤了投票結束後最終投票人數的公布。  

1.3 選舉事務處執行部資訊科技專業人員就此次事件進行

了深入調查。該部從電腦報數系統承辦商匯卓科技有限公司

及負責此計劃的選舉事務處選舉部的技術支援組獲取了詳

盡的資料，並審閱了有關的原始數據。這些原始數據包括在

投票日處理來電的伺服器的事件紀錄及數據庫的內容。  

2. 電腦報數系統的功能  

2.1 根據  2003 年區議會選舉的經驗，選舉事務處決定採用

電腦報數系統，透過  501 個投票及點票站的來電，自動收集

選舉的統計數字。使用這個系統的主要好處是可以順暢無阻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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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依時向  501 個投票站收集所需的資料。這些選舉統計資料

包括：  

a. 	 所有  501 個投票站的開放時間。  

b. 	 所有  501 個投票站每小時匯報一次的地方選區及

功能界別的投票人數。  

c. 	 所有  501 個投票站、18 個民政事務處及選舉事務

處轄下委員會及研究部每隔三小時匯報一次的投

訴統計數字。  

d.	 485 個點票站的點票結果。  

3. 投票日各項事件的發生次序  

3.1 下列段落詳細描述於投票日發生的各項事件的次序：

上午 8:00前 所有  501 個投票站順利地透過電腦報數系統

匯報開站的狀況。

上午 8:30 	 在第一個匯報投票人數的時段，34 個投票站

未能匯報任何投票人數，另外  34 個投票站只

匯報了部分投票人數資料 (即匯報了地方選區

投票數字但一些功能界別的投票數字卻未有

提供 )。

上午 9:30 	 在第二個匯報投票人數的時段，37 個投票站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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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能匯報任何投票人數，而  26 個投票站只匯

報了部分投票人數資料。

上午 10:30 	 在第三個匯報投票人數的時段，選舉事務處電

腦報數系統熱線組收到票站工作人員的報

告，指稱在報數的過程中撥入電腦報數系統的

電話間中會被掛斷。電腦報數系統熱線組的職

員即時轉介此情況予匯卓科技有限公司跟進。

在審閱數據庫的實際內容時，發現在第三個時

段共有  41 個投票站未能匯報任何投票人數，

而令人感到驚訝的是，有  224 個投票站只能匯

報部分投票人數資料。 (基於通話流程的安

排，首先匯報的是地方選區的投票數字，然後

是功能界別的投票數字。部分投票人數資料即

地方選區的投票數字及部分功能界別的投票

數字。而未能提供的資料皆是與功能界別有關

的投票數字。 ) 

匯卓科技有限公司留意到此情況後，隨即設法

解決有關問題。該公司發現主數據庫伺服器之

中央處理器恆常地處於最高負荷水平的狀

態。這是一個不正常的現象。該公司懷疑系統

的硬件出現問題。

匯卓科技有限公司啟動預設的緊急應變措

施，以輔助數據庫伺服器取代操作中的主數據

庫伺服器，希望能解決問題。當輔助數據庫伺

服器成功運作後，同樣地，中央處理器到達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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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負荷水平的情況亦再次出現。該公司因此得

出結論，認為問題與電腦硬件無關，而是與特

別為是次選舉而開發的軟件系統有關。

上午 11:30 	 情況繼續惡化。能匯報完整投票人數的投票站

數目下降至  116 個，332 個投票站只能匯報部

分資料，53 個投票站未能匯報任何投票人數

資料。

匯卓科技有限公司審閱了處理來電的伺服器

的事件紀錄及查核數據庫後，發現一個特定程

序 1在執行時可能產生問題。系統每次接收來

電時，便會執行這個程序。這個程序的主要功

能是計算及呈報致電系統的投票站所有地方

選區及功能界別的累積投票人數。計算步驟採

用從頭計算的設計，即每次當系統需要計算累

積投票人數時，便從第一個時段開始計算，直

至現行的匯報時段。由於匯報時段的數目增

加，數據的數量相應提升，而計算所需的時間

亦因而延長。

上午 11:30至	 根據匯卓科技有限公司的報告，該公司在這五

下午 4:30 	 小時內修正及測試系統以制定一個相信可以

解決問題的修補方法。

下午 2:50至	 選舉事務處的電腦報數系統組發現電腦報數

4:10 	 系統用作轉送數據至政府新聞處以便公布投

票人數的界面檔案損毀並載有錯誤的數據。該  

1 詳情請參閱「調查結果」部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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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員工即時通知匯卓科技有限公司。該公司及

後啟動預設的緊急應變計劃，利用後備檔案取

代界面檔案的樣板。系統在較原定計劃延遲了

五分鐘的情況下，於下午  4:10 回復正常操

作。在投票日餘下時間並沒有其他數據轉送的

問題出現。

修補上述問題程序的方法亦應用於正式運行

的系統中。於下午  5:30，即修補後緊接的匯

報時段，匯報過程回復正常，只有  27 個投票

站未能匯報任何投票人數及  24 個投票站匯報

了部分資料。但未能肯定部分投票站只能匯報

部分資料的原因是由於修補方法的不足或其

他因素所致。

所採用的修補方法省略了兩個步驟，即計算累

積投票人數及利用電腦報數系統與票站工作

人員核實這些數字。眾多投票站主任呈交的重

要事項紀錄表格 (即 P(8))都確認及反映了這

個情況。累積投票人數並非儲存於數據庫內，

而是在有需要時由該系統進行運算。

由於對系統作出修補後仍有投票站未能匯報

他們的投票人數，技術支援組關注到投票人數

的完整性。經商議後，技術支援組及匯卓科技

有限公司同意在最後匯報時段過後 (即投票結

束後 )執行一個“緊急應變計劃＂。

此“緊急應變計劃＂便是以人手收集  501 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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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午 8:3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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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票站地方選區及功能界別的最終總投票人

數。所收集的數據會在公布前與數據庫的數字

進行核實。

在下午  6:30 及 7:30 兩個匯報時段完結後，投

票人數的匯報表現再次失準，分別有  208 及 

217 個投票站於上述期間未能匯報及只匯報

了部分資料。我們翻查電腦報數系統的紀錄檔

案，並得到匯卓科技有限公司確認，得悉系統

表現每下愈況的原因是由於可用的“快取記

憶體＂容量下降  (“快取記憶體＂是電腦報

數系統用作計算及╱或讀取╱撰寫數據資料

庫所需的資源 )。

根據匯卓科技有限公司的報告，在下午  5:00

使用的修補方法可能造成此現象。由於省卻了

用作“計算累積投票人數的預定數據庫查

詢＂的新通話流程未能釋出運作中的快取記

憶體予系統重新使用，快取記憶體的容量不斷

下降，以致來電被中斷。

匯卓科技有限公司隨後不斷監察快取記憶體

的容量及在每一個匯報時段開始前重新啟動

系統，以便在最後三個匯報時段開始前把所有

快取記憶體釋出。

“緊急應變計劃＂的準備工作進行中。技術支

援組召集額外員工以加強電腦報數系統支援

熱線的人手及在投票結束後執行人手收集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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票人數的工作。

下午 11:00至 電腦報數系統支援熱線的職員致電所有  501

凌晨 1:30 (9 月個投票站收集地方選區及所有相關功能界別

13日) 的投票人數。收集所得的資料以每  10 個投票

站為一叠，派送至匯卓科技有限公司。  

9月 13日 匯卓科技有限公司負責輸入及核實由選舉事

上午 1:30至 務處電腦報數系統支援熱線的職員收集的數

6:30 	 據。該公司一共有  16 名員工執行有關工作。

他們根據從選舉事務處收集的數據核實儲存

在數據庫的數據。如有差異，最後匯報時段的

總數會作出調整，令累積總和與選舉事務處電

腦報數系統支援熱線提供的數字吻合。

為確保最終結果準確，而核實及支援數據的過

程又牽涉一些複雜的步驟，匯卓科技有限公司

的職員花了超過五小時始完成處理所涉及的

大量數據。  

3.2 以下圖表簡介了在投票日匯卓科技有限公司的數據

庫所紀錄的  501 個投票站共  15 個時段匯報投票數字的情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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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調查結果  

 

4.1 選舉事務處在投票日採用的電腦報數系統有四個主

要功能，即匯報投票站的開始時間、匯報投票人數、匯報投

訴數字及匯報由各投票及點票站所得的點票結果。該系統在

每一個功能的表現簡述如下：  

 
功能  表現  

1. 匯報投票站開始時間  正常  

2. 匯報投票人數  出現嚴重故障  

3. 匯報投訴數字  正常  

4. 匯報點票結果  正常  
 

4.2 電腦報數系統的匯報投票人數功能失靈。我們審閱所

收集的資料後，得到下列調查結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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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. 系統的設計和容量出現缺陷  

4.3 匯卓科技有限公司確認中央處理器到達最高負荷水

平的根本原因出現在“數據庫查詢程序＂。這“數據庫查詢

程序＂是一個置於數據庫內用以提取資料的程序，用作計算

及呈報某一指定投票站之地方選區及功能界別的累積投票

人數。  

4.4 每次有電話撥入時，系統便會執行這個“數據庫查詢

程序＂，以便計算及向致電系統的投票站匯報該投票站的地

方選區及功能界別的累積投票人數。當中計算方法的步驟的

實際設計正是產生問題的原因。因為每次計算有關地方選區

或功能界別的累積投票數字時，它都從第一個時段開始計

算，直至現行的匯報時段。

時段 計算運作  
1 時段  1 
2 時段  1 + 時段  2 
3 時段  1 + 時段  2 + 時段  3 
: 

14 時段  1 + 時段  2 + …… + 時段  13 + 時段  14 
15 時段  1 + 時段  2 + ………… + 時段  14 +時段  15 

4.5 電腦報數系統於第  1 及第  2 時段的運作正常，但當數

據陸續累加起來，及接收由  501 個票站的數據後，有關系統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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便要重複替不斷增加的票站數據進行相同的運算。這“數據

庫查詢程序＂便需要更長的時間來完成。有關增加的運算時

間令中央處理器更加繁忙及對處理所有來電的互動式音訊

電話伺服器產生錯誤，以致來電被掛斷。  

4.6 該設計上的缺陷，正反映出系統預期的總容量與現場

運作情況的重大差異。電腦報數系統的總容量有幾個主要部

份，包括處理同時打入電話的容量，網絡通訊設備的容量，

以及計算和紀錄交易的容量。承辦商已達到第一及第二項的

要求。然而，數據庫設計的缺陷，嚴重影響了數據伺服器提

取紀錄和運算的容量和表現，導致在投票日出現匯報投票人

數之失誤。  

B. 系統測試的不足之處  

4.7 經審視就投票日現場運作前各類系統測試的詳細方

法，我們發現有關模擬測試的個案不能反映真正的現場情

況。  

4.8 從匯卓科技有限公司於  2004 年 9 月 20 日提交的報告

中指出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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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壓力測試的設計是模擬高度同時運行和高度處理比

率的工作，因為這可能是引致該類系統故障的最主要

原因。＂

我們同意及尊重匯卓科技有限公司的專業意見，指出電話線

的供應是重要的，但對電腦報數系統於現場運作前的負荷測

試方法，我們對此並不認同。我們發現用以模擬各投票站匯

報過程的測試個案中，每一個投票站只包含一個地方選區及

一個功能界別選民投票人數，與每個投票站平均有一個地方

選區及約  14 個功能界別的實際情況相距甚遠。  

4.9 每一個投票站所需要匯報的功能界別選區數目均清

楚列明於用戶需求內。在設計這種負荷測試時，匯卓科技有

限公司應按投票日實際情況考慮有關測試是否合適。倘若負

荷測試所模擬的情況較為徹底及能反映  501 個投票站各站實

際所需輸入的數據，有關的問題應該在測試階段便浮現，並

可在推出系統作現場運作前糾正。另一方面，選舉事務處技

術支援組的職員只將匯卓科技有限公司的測試概念，與  2003

年區議會選舉承辦商所採用的概念（即測試系統同時處理  

501 個來電的能力）作出比較。由於兩間承辦商均採用相同

的方法，技術支援組故此相信匯卓科技有限公司所預備的測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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試個案已經達到測試目的。  

4.10 技術支援組就接納匯卓科技有限公司測試方法的理

據並不充足。  2003 年區議會選舉時承辦商雖也採納同一的測

試概念，但這未表示這種測試概念是恰當的。倘若過往承辦

商所使用的電腦軟件中有相同的漏洞，該漏洞亦可能在該次

的測試中未被發現。  

C. 不恰當的員工綵排方法  

4.11 於 2004 年立法會投票日前，投票站主任及副投票站

主任被安排參加電腦報數系統的綵排。選舉事務處一共安排

了 4 個綵排，2 個為票站主任而設 (8 月 31 日及  9 月 7 日 )，

以及  2 個為副投票站主任而設 (8 月 30 日及  9 月 6 日 )。 

4.12 我們已細閱匯卓科技有限公司向選舉事務處電腦報

數系統組提交的審核資料。有關統計數字的摘要詳列如下：

已匯報時段的數目

總參與人數  3 或以上1 2 

投票站 126 24 12 i 
162 (77.8%) (14.8%) (7.4%)主任  

副投票 166 53 35 i i  
254 (65.6%) (20.9%) (13.5%) 站主任  

i 已匯報時段的數目最多是  9 個時段  
i i 已匯報時段的數目最多是  8 個時段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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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13 我們注意到大部份的投票站職員於綵排期間，只嘗試

使用電腦報數系統一次，而同時使用系統的人數亦頗低。在

整個綵排的過程中，最高同時使用人數，就投票站主任而

言，是在  9 月 7 日第  2 時段的  40 人，而就副投票站主任而

言，是在  8 月 30 日第  2 時段的  31 人。有關四個綵排期間的

詳細同時使用該系統的人數，詳列如下：

投票站主任綵排  – 同時使用報數系統的人數

時段

日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

8月 31日 2 17 22 12 3 6 9 12 7 11 6 2 4 4 2 

9月 7日 3 40 14 9 6 3 7 10 5 2 4 1 4 2 0 

副投票站主任綵排  – 同時使用報數系統的人數

時段

日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

8月 30日 4 31 30 21 21 7 24 23 24 12 6 6 3 7 9 

9月 6日 3 29 22 27 20 5 12 9 17 12 9 2 5 4 4 

4.14 綵排環節的方法並沒有要求所有參與的投票站工作

人員親身實踐掌握電腦報數系統的基本技巧。根據技術支援

組提供的資料，我們引述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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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綵排環節的目的

為投票站主任／副投票站主任預備綵排環節的主要

目的是給予投票站職員熟習電腦報數系統的功能，並

不是透過綵排以測試電腦報數系統。與為投票站主任

／副投票主任而設的強制性深化培訓環節不同，參與

電腦報數系統綵排環節是出於自願的。與此同時，所

有的功能及通話原稿已於為投票站主任／副投票站

主任而設的深化培訓環節中介紹及示範。＂

從上述情況，我們認為這些綵排環節是出於自願參與的。  

4.15 我們明白安排一個“接近真正現場情況＂ 的綵排，

即模擬  501 個投票站於  15 個小時內的匯報，是有困難的。

但我們深信如果該綵排是等同安排為投票站主任／副投票

站主任而設的強制性培訓環節，並縮減匯報時段的數目，如

三個“一小時的時段＂，與投票日發生的相同問題便可及早

發現，並可在正式使用系統作現場運作前糾正。  

D. 臨時緊急應變計劃  

4.16 對於任何的資訊系統，必須有一個相應的緊急應變計

劃，在任何已發展的系統部份 (硬件或軟件或兩者 )出現故障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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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，作出支援及後備運作。視乎系統的性質及關鍵性，準備

不同的緊急應變計劃是有需要的。  

4.17 就應用於投票日的電腦報數系統，匯卓科技有限公司

已採納“ 100%冗餘＂的處理方法來設計所有主要伺服器的

緊急應急計劃 (即是以相同的輔助機器開著等候，在主要伺服

器出現故障後立即處理它的工作 )。對於要無間斷運作的在線

及實時系統，這是正常的安排。在正式使用系統前，有關輔

助機器也經過啟動測試並確認是成功的。  

4.18 然而，對於主要及輔助的機器出現雙重故障的情況，

或由於不可預見的情況而引致軟件系統故障的可能性，是不

可以完全否定的。雖然預留大批人員以便全面使用人手操作

的應變計劃並不實際，但也應該制定一個較具體且安排有合

理數量後備人員的應變計劃，以備萬一系統出現重大故障

時，須改以人手處理部分收集數據的工作。這樣的一個應變

計劃在選舉前既不明確也欠條理，計劃的細節只是在投票日

遇到問題後才制定的。  

4.19 從資訊科技項目管理角度來看，匯卓科技有限公司作

為系統開發商，是必須向選舉事務處職員指出當系統出現故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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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時所涉及的風險。身為系統的最終用戶，有關的選舉事務

處職員更應覺察到上述的風險，以及與承辦商在現場運作前

一同決定及設計所需的人手運作緊急應變計劃。有關的計劃

應該預先清楚制定，以及與承辦商詳細商討啟動緊急應變計

劃的機制及向上級匯報的程序。  

4.20 於 9 月 12 日晚上所採用的臨時擬定的人手緊急應變

計劃，可能是在這短時間內可制定的最佳計劃。技術支援組

的職員於投票日亦承受了不少壓力，因此在當時情況下擬定

的緊急應變措施並未有經詳細考慮，是可以理解的。例如，

選舉事務處應可於  9 月 13 日清早增加人手，協助  16 名匯卓

科技有限公司的職員進行數據輸入及核實的工作，以減低處

理數據的時間，從而提早公布最後投票人數數目。倘若有關

負責的員工在事前已經專注擬定有關之應變措施，該應變計

劃便可以更全面及更有條理。  


